
法报广告2023年 12月 5日 星期二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6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张金龙：

本院受理原告张占平诉被告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剩余车款 37400 元（以 37400 元为基
数，利息按 24％/年，从 2022年 5月 24日
计算至偿还完毕止）；2.本案受理费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
法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11号

桑海斌、赵丽娟、王珏、李韦：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湖支行与被执行人桑海云、邓玲玲、桑海斌、赵丽娟、曹
爱国、祁光芙、李韦、王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
中，案外人石方亮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申请法院
依法中止对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塞尚名居续建工程1-7
号楼1号房屋的查封、拍卖等执行措施”现因无法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月 23日 14时 30分在执行听
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
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佳军：

本院受理原告周凤云诉被告马佳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行政申诉告知书、廉洁执法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一、请
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欠款
35000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
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244号

李杨：

原告赵保国与被告李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
42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杨于本判决生效
后三日内向原告赵保国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并以借款
本金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45％支付2023年9月15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0元（已减半
收取）、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杨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0）宁01执1699号

银川宝云实业有限公司、康永建、赵魏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长兴融达商贸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银川宝云实业有
限公司、康永建、赵魏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因你（公司）逾期未履行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宁01民初31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银川宝云实业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南街132号的房屋（产权证号：房权证兴庆区
字第2013032985号、2013032984号、2013032983号、2013032982号、2012017883号、
2012017885 号、2012017884 号、2013020726 号、2012021774 号、2012021775 号、
2012021773号）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银国用 2005第 00134号、00135号、
00136号、00137号、00126号、00127号、00128号、00129号、00087号、11741号）的附
着物进行评估拍卖。现通知你（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下午15时前往本院西区
联系承办法官选取评估机构。于2024年2月29日到本院西区505办公室领取评估
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领取评估报告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
请书，如无异议请及时关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拍卖信息，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
相应权利，我院将依相关法律法规如期进行。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小虎：

本院受理原告吴凤仙与被告郑童、银红梅、
郑小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鉴定报
告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各被告赔
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 258350.43元；2.本案的诉
讼费由被告方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海峰：

本院受理原告马存与被告海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366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海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马存房
屋租金 108000元（截至 2022年 11月 18日）、违约金 32400元，以上
共计140400元：二、驳回原告马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4044元，公告费 600元，以上共计 4644元，由被告
海峰负担3633元，由原告马存负担1011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闽宁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4493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

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杨学艳
与被上诉人银川北环蔬菜果
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 民终 449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西区室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裁定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雷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与被告雷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1民初 45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雷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赔偿款 10138.2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3元，减半收取计 27元，由被告雷军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荣：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奎峰商行与被告王荣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3396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一份。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永宁县望远镇奎峰
商行货款 32000元及利息 1948.7元；二、驳回原告永宁县望远镇
奎峰商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8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荣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万锦：

本院受理原告杨成国诉被告王万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经多方查证，无法完成对你的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副本、应诉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应诉材
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200000元，并由被告按照年利率 14.2%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
际还款之日利息；3.判决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月 23日 14时 30分在同心
县人民法院下马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5542号

冯鲜花、史月霞、路金哲、路金钰：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宁夏互成置业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孙泽付及你们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01民终5542号案件的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6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区 208法庭（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
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6103号

杜大为、韩世宏、韩雪霞、宁夏谦瑞源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银川久泰建材有限公司
与被上诉人杜大为、韩世宏、韩雪霞、宁夏谦瑞
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建筑设备租赁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4时10分
在本院西区（金凤区正源北街人民巷7号）二楼
204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2062号

宁夏菲斯克汽车轮轂轴承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青铜峡市人民
政府与被上诉人中国农发重点建设
基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民终 2062号民事
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区 310办公室领取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砼创（宁夏）砼业有限公司宁东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立冬货运部诉你们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265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一
份。判决如下：一、被告砼创（宁夏）砼业有限公司、樊自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
告永宁县望远镇立冬货运部运费42800元及利息6000.74元；二、驳回原告永宁县望远镇
立冬货运部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043元，公告费 900元，由被告砼创（宁夏）砼业有限公司、樊自斌负
担。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平：

本院受理原告吴忠市利通区万泉海鲜商行诉被告李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
行政申诉告知书、廉洁执法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294925元；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货款利息暂
计人民币132895.03元（以人民币29492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基准利
率的1.5倍计算，自2017年3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23年9月
26日）；三、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5540号

冯鲜花、史月霞、路金哲、路金钰：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宁夏互成置业有限公
司与被上诉人陈静、苏建军、苏陈昕及你们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民终 5540号案件的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区208法庭
（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号）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5541号

冯鲜花、史月霞、路金哲、路金钰：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宁夏互成置业有限公
司与被上诉人陈静、苏建军、苏陈晨及你们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民终 5541号案件的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5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区 208法庭
（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号）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田磊：

本院受理原告单海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 65000元；2.本案的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156号

刘学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刘学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1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陆新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分公司与被告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1887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柄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
柄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598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孙丽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丽
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80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云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田云
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80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余世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余世
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81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翼成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启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夏铭翼成商贸有限公司中介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150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郭亚虹：

本院受理原告闫雨洲与被告郭亚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134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
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598号民事判决
书、民事裁定书（如漏送保全裁定、转普裁定等用）。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玉保、王桂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被告牟小东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宁0122民初50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张玉保、王桂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119000元，利息18349.84元，罚息8143.28元，复利422.43元，共计145915.55元；二、被告张玉保、王桂琴向原告宁
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2023年8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三、如被告张玉保、王桂琴未能清偿
上述债务,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张玉保提供抵押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民乐村九组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案件受理费3218元，由被告张玉保、王桂琴负担；公告费900元，由被告张玉保、王桂琴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
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尤秀琴、强保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尤秀琴向原告支付租金
28173.84元及违约金（滞纳金 2817.38元（即被告应付剩余租金的 10%计
算），合计金额为30991.25元；2.被告强保军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现住址不详，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5855号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与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乔穆：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乔穆偿还原告贷款本金508553.91元,利息3472.64元（以2023年
08月14日数据为准），本息合计512026.55元；2.依法判决被告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3
年04月20日开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3.依法判决原告就抵押物处置后的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依法判决被告乔穆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因你下
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5185号民事裁定书、审判员及
书记员告知书，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建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玉翠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6民初1038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张建军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原告张玉翠支付长女张瑞、长子张瑞斌、次女张
瑞娜、三女张瑞欣2020年3月6日至2023年3月5日期间的
抚养费 108000元。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700元，由被告张建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
良田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罗有富：

原告王婷与被告罗有富、王彩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王婷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
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7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
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彭阳县郑琴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郑小琴、马存海、马亮、王亚萍、张志宁、钱晓明、张学军：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被告彭阳县郑琴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郑小琴、马存海、马亮、王亚萍、张
志宁、钱晓明、张学军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彭阳县郑琴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清偿原告代偿的宁夏银行固原分行2019年的借款利息45876.78元并承担自2020
年3月31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每日万分之一的逾期担保费和每日万分之五的代偿违约金；以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担保费4720元，并按照月利率2%
支付2021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彭阳县郑琴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清偿原告代偿的宁夏银行固原分行2020
年的借款本息691542.2元、执行费8300元、诉讼费5072元，共计704914.2元并承担自2023年7月6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每日万分之一的逾期担保费
和每日万分之五的代偿违约金；3.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马亮名下位于固原市原州区高平路景园盛世华都小区7-3-701室的房产（不动产权号：固房权证
市字第0056287号，面积85.86mP）进行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依法判令被告郑小琴、马存海、马亮、王亚萍、张志宁、钱晓明、张学
军对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368号

王继杰、李海燕、宁夏泰翔隆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王景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雷沃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继杰、李海燕、宁夏泰翔隆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王景涛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编号NXLW2022296的《工程机械新设备租赁合同》；2.被告王继杰、
李海燕立即向原告赔偿损失、支付运费合计 401200元，其中：暂定贬值价值损失 400000元（已扣减被告已付价款，最终以法院委
托评估鉴定金额确定）、取回设备运费 1200元；3.判令被告王继杰、李海燕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21197元；4.判令被告宁夏泰翔隆建
材有限责任公司对诉请的第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被告王景涛对被告宁夏泰翔隆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四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鉴定申请书、现场勘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举证质证,并于当日选取鉴定机构，在选取鉴定机构后第 15日在银川市贺兰县兴盛巷 17号院内
进行现场勘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凯：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凯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8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德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德海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 172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柳红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柳红霞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 172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任荣葭：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大连路支行与被告任
荣葭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172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